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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6-082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

事，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上午在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 22 号公司会议

室如期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键女

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本届监事

会提名郑键女士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的个人简历请见附

件）。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湖南碧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超募资金合计 36,080 万元收购伍卫国、王阳和湘潭

恒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所持有的湖南碧蓝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同意公司根据本次交易安排并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与交易对手方于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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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9 日签署《购买资产协议》。 

三、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用于收购湖南碧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实施完成，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收购湖南碧蓝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部

分交易对价，金额约 29,190,006.69 元（受公告日至支付日利息收入影响，具体支

付金额由支付日实际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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